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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黨對《2009 年家庭暴力(修訂)條例草案》的意見 

 

現時的刑事法律框架是針對暴力行為本身，意思是無論施虐者和受害

人有沒有任何關係，以及暴力行為的發生地點，執法機關都可根據《刑

事罪行條例》(第 200 章)或《侵害人身罪條例》(第 212 章)追究施虐

者的刑事責任。但由於家庭暴力中的受害人與施虐者存在著千絲萬縷

的關係，會擔心在刑事框架下制裁施虐者後，會令家庭失去經濟支

柱、感情寄託等，所以很多時在受虐後不會報警求助。而民事法律框

架是因應某類特定人士的特殊情況及需要，向他們提供額外的民事補

救。 
 
政府的資料顯示，在八十年代中的虐待配偶個案數字大幅上升，引起

公眾的關注，尤其是婦女團體，原因是大部分虐待配偶個案都是虐妻

個案。所以政府在 1986 年制定名為《家庭暴力條例》(下稱《條例》)
的民事法例，希望可以在刑事框架之上提供額外的民事補救。 
 
民主黨關注同性同居者受家居暴力的問題愈趨嚴重，因此繼立法會在

2008 年 6 月第一次修訂家庭暴力條例後，在 2009 年再次進行家庭暴

力(修訂)條例草案，政府當局建議將《條例》易名為《家庭及同居關

係暴力條例》及“Domestic and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s Violence 
Ordinance＂，使同性同居者亦受到條例保障，民主黨對此表示歡迎，

並期望有關條例的修改能盡善盡美，盡快通過修訂條例，讓更多有需

要的市民受到保護，提供更合適的保障予市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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